
髡蝙鲳餮水利蹭裰曩

豫水建 匚zO15〕2号

畿苷爹醣∷巍∷《∷螂灏省水flj堇稷建鼗鲰圈

掘赫毅赫行瞍冁督规定》
∷
酌龋知

∷

客皙辖斋)昝直管芸水利 (∷水务)局,∷斤属有关单位
:

∷∷河南省永fll斤对 巛菏南省水fll建设顼自招标投杯行玖
监督规

走(钛待)9i镓水计‘Ⅱ Ⅱ )Ⅱ
∷专)进行∷饣修订完善

,彤感了《洱

缶查永fll土程建诙巅目招
∷标埤讦荇政监督

舰定》|现印夂给你们:

请遵瞧执行:∷∷
∷∷ ∷

∷∷∷ ∷    ∷  ∷∷  ∷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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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鑫镙黎翻堇鼹毽滠魏巍鼷巍擞赫

衔骧盗督邋跤

第一条 为加强全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
标活动的行臻

监督乡确保招标投标活动遵循公开
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

则,维护招标投标活动当事八的合法权益
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
法实施条例》、国务院

《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闩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
监督的职责分工中

意见》和巛河南省实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
标法》办法》等

法律法规,制订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河南省行政区域内依
法必须招标的

水 裥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(以下 简 称 本 利 项 目 )的 勘 察 、设 计 、施 工 、监

理以及与水利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各
、材料采购等的招标攀标

的行政监督工作。

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和规模标准按国家和
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三条 河南省水利厅是全省水利
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

动的行政监督与管理部门,其办事机构为
河南省水利厅水利水电

基本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(简称省
水利厅招标办)9负责

全省水利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与管
理的甲常耳作。

省辖市、省直管县和县 (市、区)水行政
圭管部门是本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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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域内水利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与管理部门,负责本行

玟区域内的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与管理。

按照管辖权限”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导下级水行政主

菅部门的有关行政监督工作。

第围螽 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,爸厶粟浈邛钺静懿篙水利项目

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与管理;爸璧座丈璀蠼姘彀豇。'蠃λ、盔掩

玟主管部门负责其辖区内除簋篁丛遴娄型勇目招标投标活动的行

玟监督与管理”并接受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、指导:

本规定所称省管水利项目,是指由省政府或省政府委托省水

刊厅组建项目法人或者需由省级组建项目法人但委托省辖市、省

直管甚 (市)组建项目法人的项目以及需要由省水利厅负责监督

与管理的其他水利项目。

第亟条 河南省水利厅主要监督职责为:

(工)贯彻执行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;

(二)依照有关法律>法规和规章,制定河南省水利项目招

标投标的管理办法;

(三)对全省水利项目招标代理活动进行监督;

(四)受理全省有关水利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,依法查

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;

(五)组建并管理河南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评标专家库;

(六)负责省管水利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;指导和

监督全省水利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工作;



(七)法律、法规蹴予的其他行跋监督职责。

篝六螽 省辖市、省直管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主要监督职责为:
(一)贯彻执行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跛策;
(:)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,制定本行政医域内来利

珥目挥标投标的管理办法;

(三)对本行政区域内水利项目招标代理活动遘行监督;
(四冫受瞿管理权限范圃内水利顼目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,

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;
(五)负贵本行政区域内除省管以外水利顼目的招标投标活

动的行跛监督与管理;

(六)法律、法规赋予的其他行政监督职责。
第七条 水利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一般采取事前报

告λ軎吏蓝蔓燹蔓适蠢寡护方式进行。
(一)事前报告。招标人在发布招标信`恝前应按规定向行政

监督部门提交招标各案报告(含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),行政

革督部门发现违法违规内容时,应责令招标人及时修改。
(二)事中监督。招标人在开标前,须提前向行政监督部门

报告开标的具体时间、地点,行政监督部门可派人到现场监督开

舒评标活动,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,应立即责令改正,必要时
可做出包括暂停开标或评标以及宣布开标、评标结果无效的决走,
对违法的中标结果亭以否决。

(三)事后各案。招标人应当自发出中标通知书之日起十五
叫

一



由:内:∷∷向行政监督部门提交招杯熬标情况的书歹报眚(包括设诉

灰遍法违飙处珲情况)?行取鞋聱部汽对发现的违法违规内餐庳界

∷莳迸行处瘳∴∷∷∷∷∷∷∷∷∷∷∷∷∷∷∷∷∷∷∷∷∷∷∷∷∷ ∷∷

∷∷第扒条∷招标准各=仵∷绅埤督主要包括∷Ⅱ
∷∷∷ ∷ ∷

∷∷∷∷∷氵|,∷施粽=f+脐∷真甚幽荼件皇杏诋定宥果舰衣和∷孽枣:
′

   ∷∷
∷
∷    ∷∷           ∷

∷∷i二)艳标箭的客钛准各耳作(包∷捃招∷标方本Ⅱ招∷标缉邹形

筑∴芬标方檗∴招杯艹划紊排、揖标人的资反△人员擎蜂Ⅱ评标

尔珐|艹标毒泰荟缜建芳崇苡衣开标
、评标△∷作具体安拌等)是

杏持合有某机定Ⅱ∷∷∷Ⅱ∷∷  ∷ ∵∷∷∷∷∷∷ ∷
∷∷∵∶)冻∷燕黢宥抑标方萃的

盖否接规定履行扌审热Ⅱ稼埠手

续∴盛谙的∷潜在∷毅∷标人时躲章∷赉质要求等内容皋杏满荩有:关

航 走 ;∷
∷
∷∷∷∷∷

∷∷ ∷∷ ∷ ∵∷∷∷
∷
   ∷ ∵∷∷∷ ∷∷

∶
 ∷∷

∷i山Ⅱ牡标公告的呙∷容∴发布媒介是吞符合有关规衣Ⅱ

∷∷Ⅱ =)∷邺珂
∷夂←‘擎蜂莎亨齐件)的

内容是否符合有*坍定;

∷i共i招标人诙有蕞高投标眼价的,是杏在招标来仵中明饰
∷   ∷  ∷  ∷

∷ ∷ ∷
 ∷

i 计 算 方 法 ∴ ∷
∷

= ∷

∷
∷ ∷

嵩∷投标踉价或者最高技标限价哪

∷素九条∷资榕审耷C含预审和后审)的监督革要包括|∷∷

∷∷t亠9菝粽人赉桩茶件是杏符合招标文件荽求球审家和省有

规定Ⅱ ∷ ∷∷   ∴ ∷

∷ (土)∷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是否对投标八仍在处罚期限内

禁∴止∷参加投标或在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、信用信
`急等方酉存在

不良行为进行核查∷
-5一



■
}

是巷存在歧枕1眼+ll或排斥(潜在)投标八的行为
;

∷开标活动的萁督
∷主要包括:∶    ∷∷∷

是杏有投标截鞋时间肟按受投标文件的情彩Ⅱ

嶷甚看礻满定三家镦标人牙标的情况:∷∷∷ ∷

建杏肴菝标人代表未在场幽
i隋况开标 (如招标来件有

约定` ∴          ∷   ∷ ∷ ∷  ∵∷

(四)投标攴件种杯冻的甯封完整性是否符合
∷
招杯末件约定;

∷ (五)对谖有标底的|是胥接照招标文件要
∷枣当∷场∷公布;

∷  (六)对开标活动有异议的∴建杏瑰场捷出1答复和记录
。

∷ ∷第十=荼 评标活动町萁督革要包括;
∷
∷∷(工)评标专豪的铀敢和∷评标萎员会的组建是

否符合有关规

定;        ∷

∷ (二)评标办法t标准是否与招标文件
一致;

(主)韶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是否向评标委员会提
交水行政

主管部门公示的招杯文件要求的投标人的信用信息查
询结果;

(四)评标委员会要求投标人作出的问题澄清通知和投标
人

的癃清由复是否采用书回形式;

(五)评标报告是否由评杯委员荟奎体成员签字
,对评标委

蛊荟成员的礻自意斑是杏宥书面形甙说朗
,在评标报告中是否记

载其不同意见;∷  ∷       ∴
∷

∷ ∷(六)评标报告的讨论及逋过:∶推荐的∷申标保选人及其
排序

是否符合有关规定;               ∷

-6—                 Ⅱ      ∷

( 三)

第专条

(_)

(二)

(三)

( 亠

第
-

(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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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序一:

' 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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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人以J

∷ 第
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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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委员彳

∷ (~

家,应

通知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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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监督

(

房间电

外界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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∶(七)评标结果是否按照规定进行公示。       ∷

第艹二条 确定中标人的监督主要包括: ∷

(亠)确定中标人的原则是否符合国家规定和招标文件约定;

(二)确定中标人的时间是否符合有关规定; ∷  ∷

(三)确定中标人结果是否与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

序一致并符合招标文件约定;

(四)发出中标通知书是否符合规定要求,∷是否有在中标候

选人以外确定中标入的情形。

第十三条 其他规定:

)  (一)评标委员会应当在开标前二十四小时内组成,并确保

评标专家有充足的时间在开标前到达指定地点报到和及时缉建评

标委员会,其成员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。∷

(二)从河南省水利主程建设莰目评标专家库中抽取评标专

家,应当在监督人员的监督下随机抽取,抽取数量应符合规定;

通知专家参加评审工作时,不得透露评审项目、评审内容等倌息。

(三)所有参与评审耳作的人员获知评审项目、评审内容和

评审地点后,不得私自与外界进行信息联络并自觉接受有关人员

的监督与管理。

∶ (四)评标委员会成员和评标工作人员随身携带的通讯工具冫

房间电话,应由有关人员集申管理或采取
工定措施,确保不能与

外界私窒联系。    ∷∷

(置)评标委员会及其成员应依法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,自

ˉ7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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汊 炙 明 舒 洋水计 (挪ε亻)驷号丿即行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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